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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執行小組第 4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7月 7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研究發展處會議室 

主席：朱紀實副校長                                  紀錄：楊子岳 

出席人員︰古國隆委員、黃財尉委員、黃文理委員(吳子雲簡任秘書代)、徐善德

委員、洪燕竹委員、陳政見委員、邱志義委員、吳思敬委員

(請假)、黃健政委員(劉耀中組長代)、何慧婉委員、吳惠珍委員、

吳芝儀委員(請假)、陳炫任委員、黃月純委員、張俊賢委員、

李鴻文委員、林翰謙委員、章定遠委員(許芳文副院長代)、陳瑞祥

委員(張心怡副院長代)、張銘煌委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會議時間：109年4月 14日上午9時) 

提案一：本校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實地訪視期程及排定單位，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惟食品科學系如需調整受訪時間，請生命科學院協助，

並將調整後時間傳送研發處綜整。 

◎執行情形：  

一、本處依生命科學院調整後之實地訪視期程及排定單位，於 109

年 4 月 16 日以電子郵件方式回復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以下簡稱評鑑中心)。 

二、評鑑中心於 109年 4月 29日以高評字第 1091000533號函文

本校有關 109 年度下半年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之實地訪視

日期與自我評鑑報告繳交等相關事宜(詳如附件 1，頁 7~11)。 

決定：洽悉。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以下簡稱系所品保認可)行政支援

進度說明，提請報告。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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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校 108年 4月 9日校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執行小組第 1次

會議決議，本次品保認可以「學院協調督導、行政主動支援、系所

積極辦理」為原則。 

二、檢附執行進度彙整表(詳如附件 2，頁 12~15)。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各受訪單位自評報告書撰擬、基本資料冊系統上傳相關注意事

項，提請報告。 

說明︰ 

一、自評報告書撰擬： 

自我評鑑報告之資料準備範圍為 106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共 6

個學期，本文內容需依班制個別情形呈現，其撰寫格式以 120頁為

原則，每增加一個班制可增加 10 頁，其內文均統一以固定行高

22pt、14 號標楷體撰寫，採雙面印刷，並於書背標示受訪單位名

稱(詳如附件 3，頁 16~18)。佐證之附件資料不限頁數，併同自我

評鑑報告本文製作成光碟，並將附件光碟個別黏貼於封底內側。 

二、基本資料表冊： 

由受訪單位自行提供，內容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所建置之「大學校

院校務資料庫」表冊為原則，並增列基本資料彙整表及部分表冊由

受訪單位自行填報。 

三、資料繳交時間： 

各受訪系所(學位學程)須提交自我評鑑報告紙本 3 份(含電子檔光

碟片 3 份)及基本資料表冊 2 份由學院綜整後，統一送至研究發展

處，並將檔案上傳至評鑑中心指定之系統，以作為書面審查及實地

訪視之主要依據，請學院協調督導各受訪單位於 109 年 7 月 31 日

前完成自評報告書及基本資料冊之上傳及繳交紙本資料，並於 8月

12 日下班前將全院紙本資料傳送至本處，以利彙整簽核並函送評

鑑中心。 

決定： 

一、 請各受訪單位於 109 年 8 月 6 日前完成自評報告、附件、基本資

料表冊資料上傳及紙本繳交，紙本部分含自評報告、基本資料表

冊及自評報告加附件之光碟片等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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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各學院綜整各受訪單位紙本資料後，於 8 月 12 日前傳至研究發

展處，以利彙整簽核並函送評鑑中心。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師範學院 

案由︰有關教政所及數理所執行自我品質保證認可執行進度，提請報告。 

說明︰ 

一、109年 3月 19日召開師範學院 108學年度第 1次教育行政與政策發

展研究所與數理教育研究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工作小組會議，決議

進行作業時程規劃。 

二、109年 4月 16日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108學年度第 1次教育行政

與政策發展所與數理教育所品質保證督導小組會議，審查品質保證

認可項目、核心指標及檢核重點 

三、師範學院 109年 5月 29日完成自我品質確保報告初稿(含相關佐證

資料)，送評鑑書面審查委員審查，審查意見送 2所參考及修訂。 

四、109年 5月 29日前由院長完成圈選內部訪評委員建議名單。 

五、109年 6月 18日召開本學院 108學年度第 2次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

所與數理教育所品質保證督導小組會議，審議自評報告及基本資料

冊。(詳如附件 4，頁 19~21) 

六、數理教育所品質保證內部評鑑實地訪評時間 

實地訪評日期及時間 
實地訪評委員姓名 

(暫定) 
職稱及經歷 

109 年 9 月 10 日 

(星期四) 

9 時至 17 時 

郭伯臣司長(數教)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 

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

教授 

柳賢榮譽教授(數教) 
高雄師範大學榮譽教授 

前高雄師範大學副校長 

張惠博退休校長(科教) 

嘉義市政府副市長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校長 

彰化師範大學校長 

七、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所品質保證內部評鑑實地訪評時間 

實地訪評日期及時間 
實地訪評委員姓名 

(暫定) 
職稱及經歷 

109 年 9 月 3 日 

(星期四) 

9 時至 17 時 

鄭彩鳳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2013.08～2016.07) 

高雄師範大學實習輔導處教授兼處長

(2007.08～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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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師 範 大 學 師 資 培 育 中 心 主 任

(2011.08~2012.07) 

黃秀霜教授 
臺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前臺南教育大學校長 

謝傳崇教授 

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系教授 

清華大學師培中心副主任 

清華大學領導與評鑑中心主任 

新竹市教育處處長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各學院 

案由︰有關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案」執行進度暨推動

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依據本校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時程規劃，目前為執行自

我檢視階段(109 年 3 月 1 日至 109 年 8 月 10 日)，各受訪單位應進

行品質保證認可內部評鑑實地訪評及座(晤)談，並將委員意見回復

情形送學院討論同步修正自評報告，檢附本校各學院協助督導辦理

進度表(詳如附件 5，頁 22~27)及各系所(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回應

委員暨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詳如附件 6-1~6-7-1，頁 1~431)。 

決定：請研究發展處將摘錄之受訪單位回復範例寄給學院卓參，並請各學

院依提供之範例，重新檢視各系所(學位學程)之回復意見，以強化

及補充內容。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受訪單位參加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其通過效期未

達 6 年應如期再申請認可且所衍生之再次認可費用，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9年 5月 26日行政主管座談校長指裁示事項辦理。 

二、本校委託評鑑中心辦理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共計有 46

個系所學位學程參加認可，學校應支付委辦費用總計為 652萬元，

教育部目前確定將補助 460萬元，另學校亦運用鐘點費管控所撙節

之款項，提撥 180萬元補助各受訪單位自我內部評鑑用。 

三、評鑑中心預計於本(109)年度 11月 24日至 12月 1日至本校三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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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品保認可之實地訪視，認可結果公布後 3年為自我改善期，認

可結果有三種，分別為通過效期 6年、通過效期 3年及重新審查等。 

四、認可結果公告後應辦事項及其衍生相關費用應負擔單位研擬如下： 

(一)認可結果公告後應辦事項及收費情形，詳如下表： 

認可結果 處理方式 所需費用 

通過 

效期 6年 

1.認可結果公布後 3 年內為自我改善期。 

2.自我改善期後應提交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

情形，並列入下次申請認可之參考。 

無 

通過 

效期 3年 

1.認可結果公布後 3年內為自我改善期。 

2.自我改善期後應提交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

情形，並列入下次申請認可之參考。 

3.如欲提出效期展延，須於認可結果公布後

2.5 年提出申請且以 1 次為限。由本會進行

書面審查或得視情況進行實地訪視後給予

效期展延，未獲效期展延者不得申請重新啟

動認可程序。 

1.書審 3萬元 

2.實地訪視 5

萬元 

重新審查 

申請單位進行改善與資料重整，得於 1 年內依

本會期程申請重新啟動認可程序，週期內以 1

次為限；逾 1 年提出者，視為重新申請。  

10萬元 

(二)受訪單位若提起申訴，須於收到評鑑結果次日起 30日內，向評鑑

中心提出申訴，每一單位申訴費用為新臺幣 9萬元。 

(三)認可結果非為 6年者，亦可於效期屆滿前改採其他教育部認可之

專業評鑑機構認定。 

(四)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自主辦理系所品質保證要點第 4點補助

基準第 1款規定，採定期定額之方式補助學校，五年內以補助一

次為限。換言之，若本校受訪單位認可結果為通過效期 3年或重

新審查，基於教育部五年內不再補助之規定下，該受訪單位辦理

效期展延、重新審查或改採其他教育部認定之專業評鑑機構認可

所產生費用，擬由學院或學系支付，支付比率由學院協調並通知

研究發展處，另申訴費用是否比照辦理，提請討論。 

決議：本校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

可，其認可結果公告後，後續相關經費單位負擔原則如下： 

一、評鑑結果為重新審查：由系(學位學程)自行支付全額之重新審查費

用。 

二、評鑑結果為通過效期 3年：2年半後提出之效期展延申請費用，支

付單位以系(學位學程)3/4、學院 1/4為原則，可由學院與系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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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 

三、提出申訴：費用支付以系 2/4、學院 1/4及學校 1/4的方式支付。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師範學院數理所及教政所內部自我評鑑經費補助程序相關事

宜，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據本小組第 3次會議師範學院報告事項所附教政所與數理所學位

學程品質保證工作小組會議紀錄，前開二個研究所預計於 9 月 10

前辦理教學品質確保內部評鑑實地訪評，為利前開二單位進行之教

學品質確保內部評鑑實地訪評作業順遂，若有經費補助之需求擬可

比照系所認可內部自我評鑑補助額度核給。 

二、請學院依實際作業時間先行擬簽申請核撥相關補助經費，經費申請

分配原則擬如下表，請使用單位確依本校系所學位學程內部自我評

鑑經費支用規定辦理。 

本校補助各學院督導系所學為學程品質認可費用分配原則表 

學院 受訪單位 補助受訪單位 補助學院 小計(元) 

師範學院 
數理所 35,630 1,000 36,630 

教政所 35,630 1,000 36,630 

合計(元) 71,260 2,000 73,260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會（下午3時10分） 


